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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9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

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

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叶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24,917,88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3314%。

1、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9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65,

270,4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294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59,647,

4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0368％。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2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88,835,74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0.4802%。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23,889,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4%；反对42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5%； 弃权60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1%。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23,883,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8%；反对43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 弃权60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1%。

3、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23,884,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9%；反对4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5%； 弃权60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76%。

4、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23,884,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19%；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0%； 弃权60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1%。

5、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9,807,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718%；反对25,110,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8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24,507,9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8%；反对40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88,425,8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386%；反对40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19,773,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66%；反对4,153,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83%； 弃权99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83,690,9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2086%； 反对4,153,54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55%；弃权99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9%。

8、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2年-2024年）〉的议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 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24,491,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6%；反对42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88,408,9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196%；反对42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4%；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潘叶江先

生、潘垣枝先生、潘浩标先生、潘锦枝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如下:

9.1、选举潘叶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320,516,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5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84,434,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57%。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潘叶江先生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2、选举潘垣枝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320,516,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5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84,434,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57%。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潘垣枝先生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3、选举潘浩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320,516,7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5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84,434,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57%。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潘浩标先生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4、选举潘锦枝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307,998,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7927%。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1,916,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954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潘锦枝先生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丁云龙先

生、孔繁敏先生、周谊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丁云龙先生、孔繁敏先生、周谊女士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丁云龙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324,311,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3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88,229,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7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丁云龙先生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选举孔繁敏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324,311,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3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88,229,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72%。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孔繁敏先生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3、选举周谊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311,784,8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581%。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5,702,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2165%。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周谊女士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梁萍华

女士、陈惠芬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监事莫泽璇女士组

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如下:

11.1、选举梁萍华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该项议案同意322,081,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69%。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85,999,0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068%。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梁萍华女士当选为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1.2、选举陈惠芬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该项议案同意311,413,9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439%。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5,331,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990%。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陈惠芬女士当选为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2021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

职。 报告对2021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权益等履职情况

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答邦彪律师、何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上（http:

//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一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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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11日以书面

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5月19日下午16:00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由潘

叶江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独立董事丁云龙先生、孔繁敏先生、

周谊女士为通讯表决，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潘叶江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潘垣枝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和主任人选

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①战略委员会由潘叶江先生、潘垣枝先生、潘浩标先生、潘锦枝先生、丁云龙先生、孔繁敏先生、周

谊女士七位董事组成，主任由潘叶江先生担任；

②审计委员会由周谊女士、丁云龙先生、潘叶江先生三位董事组成，主任由独立董事周谊女士担

任；

③提名委员会由孔繁敏先生、丁云龙先生、潘垣枝先生三位董事组成，主任由独立董事孔繁敏先生

担任；

④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丁云龙先生、孔繁敏先生、潘浩标先生三位董事组成，主任由独立董事丁云

龙先生担任。

4、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潘叶江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5、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潘浩标先生、仇明贵先生、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6、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吴刚先生任期届满，届满后吴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为保证公

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

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长潘叶江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

秘书职责。

7、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淑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8、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罗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罗莎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60-22839022

传真：0760-22839256

邮箱：luos@vatti.com.cn

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第4至第7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内容详

见2022年5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附件：

潘叶江：男，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硕士学历。 历任广东百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帝股份第五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长，华帝股份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华帝股份总裁，广东德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华帝股份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总裁，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执行事

务合伙人，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德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山市华帝智慧家居有限公

司董事。

截至目前，潘叶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6,922,235股。 潘叶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系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潘垣枝先生为侄叔关系，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潘锦枝先生为侄叔关系。 除上述情

形外，潘叶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潘叶江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潘垣枝：男，中国国籍，1961年出生，大专学历。 历任中山市百得燃气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正

盟厨卫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中山市华帝集成厨房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帝股份第五届、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华帝股份总裁。 现任华帝股份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石河子奋进

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正盟厨卫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山

市华帝智慧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德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潘垣枝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16,000股，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奋

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总裁潘叶江先生为叔侄

关系，与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潘锦枝先生为兄弟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潘垣枝先生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潘垣枝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潘浩标：男，中国国籍，1963年出生，硕士学历。 历任中山华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中山市华帝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帝股份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华帝股份副总裁。现任华帝股份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中山市华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中山市同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潘浩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

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

（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深圳证券交易所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潘浩标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仇明贵：男，中国国籍，1966年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帝股

份热水供暖产品部总经理，华帝股份副总裁。 现任华帝股份副总裁。

截至目前，仇明贵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3,7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仇明贵先生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操：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长期居留权。 历任美的集团生活电器事业部省区经

理，方太集团大区经理，德意电器北方大区总经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副总裁。 现任华帝股份副总裁。

截至目前，王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操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蒋凌伟：男，中国国籍，1984年出生，硕士学历。历任阿里巴巴集团客户体验事业群资深体验管理专

家，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总监、电子商务总监、营销办公室主任，华帝股份董事长助理，现任

华帝股份副总裁。

截至目前，蒋凌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蒋凌伟先生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何淑娴：女，中国国籍，1973年出生，大专学历，总会计师、AAIA国际会计师。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小

榄支行财务部会计、办事处网点主任，中山市小榄镇生产力促进中心财务总监，中山市优加电器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华帝股份财务总监。 现任华帝股份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何淑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52,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何淑娴女士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罗莎：女，中国国籍，1985年出生，硕士学历，中级经济师。 历任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经营/行

政管理主管、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事务主管，华帝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资本运营中

心经理，现任华帝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资本运营中心资深经理。

截至目前，罗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罗莎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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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11日以书面及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5月19日下午16:00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

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推选梁萍华女士召集并主

持。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参加会议的监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

举梁萍华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梁萍华：女，1985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 历任中山市优加电器有限公司出纳，华帝股份第七届监

事会监事，现任华帝股份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出纳。

截至目前，梁萍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2）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3）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梁萍华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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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4

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2022年5月19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监

事会主席，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情况如下：

1、 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

非独立董事：潘叶江先生、潘垣枝先生、潘浩标先生、潘锦枝先生；

独立董事：孔繁敏先生、丁云龙先生、周谊女士；

董事长：潘叶江先生；

副董事长：潘垣枝先生。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2、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潘叶江 潘垣枝、潘浩标、潘锦枝、丁云龙、孔繁敏、周谊

2 审计委员会 周谊 丁云龙、潘叶江

3 提名委员会 孔繁敏 丁云龙、潘垣枝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丁云龙 孔繁敏、潘浩标

上述委员任期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监事会组成

情况如下：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股东代表监事：梁萍华女士、陈惠芬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莫泽璇女士；

监事会主席：梁萍华女士。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2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叶江先生为公司总裁，

聘任潘浩标先生、仇明贵先生、王操先生、蒋凌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何淑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形，亦未受过有关部门的处罚或

惩戒，具备与其任职相适应的职业素养、专业能力与条件，符合公司的任职资格要求。 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期自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因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杨建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建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577,737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 杨建辉先生届满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因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许细妹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

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细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因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吴刚先生、韩伟先生届满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吴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86,061股，韩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54,400股，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 吴刚先生、韩伟先生届满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

杨建辉先生、许细妹女士、吴刚先生、韩伟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和规范运

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其他说明

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

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潘叶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潘叶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60-22139888-8085

联系传真：0760-22839256

电子邮箱： 002035@vatti.com.cn

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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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二路亚辉龙生物科技厂区1栋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8,218,6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8,218,6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0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04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胡鹍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庞世洪先生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8,218,372 99.9998 283 0.00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7,781,312 99.9984 283 0.0016 0 0.0000

5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7,781,312 99.9984 283 0.0016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17,781,312 99.9984 283 0.0016 0 0.0000

9

《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17,781,312 99.9984 283 0.0016 0 0.0000

10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17,781,312 99.9984 283 0.001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4、5、6、9、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王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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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资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2日与2022年5月19日分别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邢鑫涛、孙岩磊、王昆鹏所持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5,000股限制性股票， 同意回购注销因公司未达到业绩考核要求的2019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共计319,500股（不含已离职部分份额）。 因此，公司拟合计回购注

销46名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334,50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54,029,250股变更为253,694,75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54,029,250元变更为

253,694,750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6日及2022年5月19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

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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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19日下午15:00。

2、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09:15-09:25、0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5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邓志毅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关于提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67,498,2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4325％。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67,497,2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4315％。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24,001,9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62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24,000,97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6220％。 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0％。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贾辽川先生、陈涛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及决议

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关联股东郑彩云、王跃勇、梁煦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67,417,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暨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暨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

项审核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2021年度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

表的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邓志毅、刘喜旺、李勇、容锡湛、李伯强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0,863,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228,9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2022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498,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001,97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并通过《关于申请2022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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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拟对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未达标而触发的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将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54,

384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办结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01,604,244股变更为101,149,

860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01,604,244元变更为人民币101,149,860元。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特此发出本公告并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

000957

公告编号

:2022-029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通客车，证券代码：000957）于2022年5月17日、18日、19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大盘值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